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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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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盛世优选投资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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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本次公告(2018-111)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8年06月19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8年06月

22日。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详

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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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76� � � � � � � � � �证券简称：柏堡龙 公告编号：2018-030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

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及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于

2018年2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2018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相

关事宜的议案〉的议案》、《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修订后）》及《关于提请授权董事

会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修订后）》，于2018年6月20日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的

报告书》（公告编号：2018-029）、《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以

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

发生的次日予以公告。

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公司于2018年6月20日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

施回购股份，回购股份数量1,499,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2%，最高成交价为17.05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16.77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5,367,248.63元。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300742� � � � �证券简称：越博动力 公告编号：2018-020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6月20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6月19日至2018年6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6月20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6月19日下午

15:00-2018年6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召开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18号4栋4楼公司会议室。

4、股权登记日：2018年6月13日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现场会议主持人：李占江 董事长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1,202,628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227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1,191,728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213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0,900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39%。

4、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9人，代表股份10,685,411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122%。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 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1,191,7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79%；反对10,9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51,191,7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79%；反对10,9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因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本次股东大会对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

票方式选举李占江先生、高超先生、何亚平先生、黄宏彬先生四人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上述

董事的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3.01关于选举李占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51,191,7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 其中获

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10,674,5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0%。

李占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2关于选举高超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51,191,7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 其中获

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10,674,5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0%。

高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3关于选举何亚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51,191,7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 其中获

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10,674,5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0%。

何亚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4关于选举黄宏彬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51,191,7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 其中获

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10,674,5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0%。

黄宏彬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因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本次股东大会对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

票方式选举晏一平先生、侯福深先生、袁敏先生三人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述董事的任期自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4.01关于选举晏一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51,191,7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 其中获

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10,674,5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0%。

晏一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2关于选举侯福深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51,191,7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 其中获

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10,674,5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0%。

侯福深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3关于选举袁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51,191,7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 其中获

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10,674,5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0%。

袁敏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因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本次股东大会对监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马建伟

先生、郜翀先生、贾红刚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上述监事的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

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5.01�关于选举马建伟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51,191,7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 其中获

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10,674,5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0%。

马建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5.02�关于选举郜翀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51,191,7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 其中获

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10,674,5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0%。

郜翀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5.03�关于选举贾红刚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51,191,7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 其中获

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10,674,5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0%。

贾红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孙立律师、乔营强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0日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

股东大会” )于2018年6月20日召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

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会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是否合法以及是否符

合《公司章程》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和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

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 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是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出具。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 并依法对本

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进行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公司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由董事会于2018年6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予以公告，并于2018年6月7日和2018年6月15日分别公告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股东大会届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会议召开的

合法、合规性；会议召开的时间；会议的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有权出席会议的人员；会议审议的事项

等， 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

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等事项。 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在公告中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

的讨论事项，并按有关规定对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2018年6月20日14:00在南京

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18号4栋4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内容一致。 本次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6月19日至2018年6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6月20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6月19日15:00至2018年6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

已按照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1、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授权委托书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本次股东

大会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5名， 代表公司股份51,202,62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2275%。

经验证，上述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

加表决的股东，其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2、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出席会议人员除股东外，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

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

下列议案：

1、《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3、《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关于选举李占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02《关于选举高超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03《关于选举何亚平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04《关于选举黄宏彬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关于选举晏一平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02《关于选举侯福深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03《关于选举为袁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5.01《关于选举马建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5.02《关于选举郜翀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5.03《关于选举贾红刚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中列明的议案一致，公司股东没有提出新的议案。 本次股

东大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其中，第3、4、5项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

过，会议记录及决议均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李 强

经办律师：

孙 立 律师

乔营强律师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537� � � � � � � � �证券简称：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2018-049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18年6月19日发出通知，并于2018年6月2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

到9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上海嘉定项目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由全资子公司山东鲁能亘富开发有限公司投资设立 “上海鲁能广宇置业有

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子

公司对外投资设立上海嘉定项目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

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与珠海东方昇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投资设立

项目公司的议案》

同意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鲁能亘富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能亘富” ）、珠海

东方昇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方昇岳” ）及深圳东方藏山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签署《投资合作协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鲁能亘富与东方昇岳共同投资设立杭州

千岛湖全域旅游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

在杭州千岛湖区域进行项目拓展。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设定为人民币150,000万元，东方昇

岳以自有货币资金出资76,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鲁能亘富以自有货币资金参股出

资73,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子

公司与珠海东方昇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1）。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

议案。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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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上海

嘉定项目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发展战略需要，进一步促进业

务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鲁能亘富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能亘富” ）于2018年4

月2日向上海市嘉定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及其招投标代理机构上海嘉定投标工程审价

咨询有限公司递交上海市嘉定区云翔拓展大居24A-01A地块共有产权保障住房项目建设

主体招标项目投标文件（该地块建设用地面积43,764平方米），并于2018年4月11日取得

《中标通知书》。 根据项目发展需要，现由鲁能亘富投资设立“上海鲁能广宇置业有限公

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负责该共有

产权保障住房项目建设。项目公司注册资本设定为3亿元人民币，鲁能亘富以自有货币资金

出资3亿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100%。

2.2018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以赞

成票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上海嘉

定项目公司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1.名称：上海鲁能广宇置业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核准的名称为准）

2.注册资本：拟设定为3亿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工程项目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企业投资咨询，装饰工程的设计与施工，销售建筑材料，科技信息咨询（拟定，以工商登

记核准的为准）

4.鲁能亘富以自有货币资金出资3亿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100%。

5.项目公司的公司章程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鲁能亘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旨在拓展公司业务，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有利于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有利于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需工商行政部门审批，地产项目受国家宏观政策及市场走势等诸

多因素影响，可能在未来经营过程中面临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等，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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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珠海东方昇岳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2018年6月20日，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鲁能亘富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能

亘富” ）、珠海东方昇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方昇岳” ）及深圳东方藏

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国北京签署《投资合作协议》。 根据该《投资合作协议》，由天津

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宇发展” ）全资子公司鲁能亘富与东方昇

岳共同投资设立杭州千岛湖全域旅游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核准的名称为准，以

下简称“项目公司” ），在杭州千岛湖区域进行项目拓展。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设定为人民币

150,000万元，东方昇岳以自有货币资金出资76,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鲁能亘富以

自有货币资金参股出资73,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

2.2018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以赞

成票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珠海东方昇岳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珠海东方昇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营业期限：2017-05-31至无固定期限

3.住 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31008（集中办公区）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WM3FY5K

5.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东方藏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7.经营范围：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

资兴办实业；受托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东方昇岳和深圳东方藏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9.经查询，东方昇岳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1.名称：杭州千岛湖全域旅游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核准的名称为准）

2.注册资本：拟设定为人民币150,000万元

3.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建设、城市土地开发经营、酒店管理、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室

内外装潢、工程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景区开发、建设、运营，农业、农产品加

工、销售等；户外运动、创意娱乐、原乡文化；电子商务技术服务；建筑材料批发兼零售；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市政道路建设；旅游开发（拟定，以工商登记核准的为准）

4.东方昇岳以自有货币资金出资76,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鲁能亘富以自有货

币资金参股出资73,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

5.项目公司的公司章程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公司设立

东方昇岳、 鲁能亘富按51%、49%持股比例共同设立项目公司，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150,000万元，实收资本为150,000万元。 项目公司股东、其认缴出资额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

对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认缴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东方昇岳 76,500 51% 货币

鲁能亘富 73,500 49% 货币

合计 150,000 100% —

项目公司设立过程中如发生费用，由东方昇岳、鲁能亘富按照51%、49%比例垫付。

（二）出资先决条件

在下述各项出资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东方昇岳、鲁能亘富应向项目公司指定的银行

账户缴付其对项目公司的认缴注册资本。 前述先决条件具体为：

（1）项目公司须系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公司

的设立已取得所有必要的批准和许可，并依法有效存续；

（2）所有交易文件已完成签署且生效，且各方签署前述文件均已根据其章程以及适用

法律的要求履行完毕相应的内部批准、外部披露(如适用)等有关程序；

（3）东方昇岳、鲁能亘富已按约定的持股比例被登记成为项目公司的股东；

（4）项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已完成委派、到岗就职并已按本协议规定获得相应权限，

开始履行职权；

（5） 除摘牌保证金之外的款项支付， 需项目公司获得相关政府部门土地挂牌中标文

件，且土地出让金金额及土地的规划指标等符合各方约定要求，或项目开发进度符合各方

认可的经营计划。

（三）项目公司董事会的组成安排

项目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5人组成。

董事由股东提名、并由股东会任命产生。 其中，东方昇岳提名3名董事，鲁能亘富提名2

名董事。 董事任期每届为3年，任期届满，经提名方继续提名可以连任。

董事任职期间，非经股东会一致同意，不得被任意解除其职务。如任一方提名的董事因

故停止任职的，则仍由该提名方提名新的董事担任，其他方应予以配合。

董事长是项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由鲁能亘富提名的董事担任。

（四）项目公司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

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机构由以下高级管理人员组成：1名总经理、1名联席总经理、2-4

名副总经理以及视项目公司的经营需要由董事会不时任命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项目公司总经理由鲁能亘富提名推荐并经董事会聘任，负责管理标的项目的开发建设

和日常经营等事宜，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联席总经理由东方昇岳提名推荐并经董事会聘任。联席总经理的职权依照本协议的相

关约定，由公司章程及公司基本制度具体规定。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标的项目开发建设的需要由股东方推荐，经总经理提名后提请

项目公司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五）违约责任的一般原则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如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或不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或履行

本协议项下义务不符合约定的，或明确表示或以其行为表明将不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一义

务，或违反任一承诺或陈述保证事项，均属于违约行为，应向其他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赔偿因该等违约行为而使守约方遭致或支付的全部损失、债务、税费、损害赔

偿、判决、和解及开支，包括律师费用和开支（合称“损失” ）。

一方利用优势地位侵害其他一方或项目公司利益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六）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各方同意，本协议自各方有效签署之日起生效。

（七）品牌使用费

该项目公司使用鲁能品牌，鲁能集团有限公司有权收取品牌使用费，金额为项目公司

销售回款额加持有型物业投资额的2%。

（八）其他约定

如项目公司未能获取意向资源，则本协议解除，项目公司进行清算程序，股东双方依法

享有各自清算收益。 如项目公司获取了部分或全部意向资源的，则项目公司应根据本协议

约定完成对获取地块的开发。

以上为协议的主要条款，具体协议内容以各方签署的正式文本为主。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鲁能亘富与东方昇岳合资成立项目公司，旨在拓展公司业务，降低经

营风险，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有利于维

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外投资事项尚需工商行政部门审批，地产项目受国家宏观政策及市场走势等诸多

因素影响，可能在未来经营过程中面临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等，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投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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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8年5月11日召开的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总股本812,652,098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6,253,041.96

元。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以4.35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1名因个人原

因职务发生变更，不再担任公司业务支持核心人员，已非公司核心骨干员工，且非公司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25,200股。 截止2018

年6月11日，公司已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812,652,098股调整为812,426,898股。

鉴于公司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股本发生了变动，公司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

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12,426,898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0.20005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

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180049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40011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020006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6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6月27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8年6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8年6月27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02 SUPER�SMART�HOLDINGS�LIMITED

2 08*****100 EAST�JOY�ASIA�LIMITED

3 08*****101 CHAMP�DAY�INVESTMENT�LIMITED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8年6月19日至登记日：2018年6月26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

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的股份登记期间内，三全食品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

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等事项，公司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 尚未解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应由4.35元/股调整为4.33元/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执行。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天河路366号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徐晓

咨询电话：0371-63987832

传真电话：0371-63988183

特此公告。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21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张女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Q318SH1014816】 内蒙古兰太煤业有限责任公司49%股权及955.68167万元债权 25055.72 19922.81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销售。

10717.8586

【G32018SH1000168】 上海申诚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24.5%股权 3028.99 2740.29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场经营。

671.3711

【G32018SH1000167】 内蒙古兰太煤业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及3704.37万元债权 25055.72 19922.81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销售。

13865.0031

【G32018SH1000166】

内蒙古兰太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及51656.359599

万元债权

55646.18 1938.91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煤矿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煤炭加工、销售；石灰石加工、销售。

53595.2696

【GR2018SH1000314】

山东蓬翔汽车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闵行区水清路1028弄

35号）

建筑面积 277.31平方米 1450.0000

【Z318SH10G0116】 禧徕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受托处置不良资产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品房屋销售、自有房租赁及房产代租；物业管理；通讯设备及相关产品、家电、家居产

品、纺织品、服装、鞋革、工艺美术品销售。

16198.5532

【Z318SH10G0115】 常熟市成伟商标织造有限公司等6户受托处置不良资产

注册资本：1800.00�万元

经营范围：织带。

1953.5297

【G32017SH1000146】 上海起重运输机械厂有限公司100%股权 19949.29 6594.04

注册资本：44420.00�万元

经营范围：起重运输机械的设计、制造、安装、维修、改造、技术咨询和服务。

6594.0373

【G32018SH1000164】 中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50%股权 3179.40 3176.87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信箱服务;可视图文服务;电子计算机信息咨询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销售

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仪器仪表。

1588.4362

【G32018SH1000165】 中网通讯网络有限公司34.344%股权 3752.81 2430.11

注册资本：2290.00�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

产品;软件开发;租赁计算机、通讯设备;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834.5965

江西省水电工程局17套房产(向塘镇银河东路369号翠湖名都住

宅区)

详见交易所网站 348.9500

项目名称：海南铁路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项目编号：G62018SH1000022、G32018SH1000130

海南铁路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项目编号：G62018SH1000022、G32018SH1000130�）已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正式挂牌，项目信息详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联系人：

朱逸格，联系电话：010-51915380、13810827889；

黄昕宇，联系电话：010-51915336、18600347116。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8年6月第二期项目推介会公告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拟于2018年6月22日（周五）下午14:00举办2018年6月第二期项目推介会（股权及融资项目）。 地点：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联合产权大厦209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上汽大厦4楼会议室。 欢迎各界投资人届时莅临。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二○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附宣讲项目名称：

1）长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4.34%股份转让项目

关键字：呼吸系统药物研发生产销售企业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评审项目

2）上海新恺科技有限公司（新公司名注册中）融资项目

关键字：大数据安全物联网安全

3）上海领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融资项目

关键字：换电出租车

4）上海如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融资项目

关键字：数据中心、云计算市场

5）熙炎（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融资项目

关键字：电影场景电影体验

6）统奕智能装备（上海）有限公司融资项目

关键字：注塑机再制造

7）江苏集能易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融资项目

关键字：光伏优化器一键关断技术

8）中铁二十三局集团川东水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

9）乌苏市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国家电投集团新疆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新疆乌苏市查岗果勒石灰岩矿采矿权）

10）中铁十五局集团都匀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贵州文旅小镇230亩住宅用地）

11）上海市普陀区富丽大厦12F办公房转让项目

12）太原市迎泽区康乐南街3号商业房地产项目

现场另有多项股权、资产转让，企业增资等多类项目推介，不限于上述宣讲项目，敬请关注。 会务联系人：王悦卫岚联系电话：021-62657272-171、829；邮箱地址： wangyue@suaee.com��wl@suaee.com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８８０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８

］

８８２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彤程新材”， 股票代码为

“

６０３６５０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

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

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１２．３２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５

，

８８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

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４

，

１１６

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 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６４

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

５８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

，

２９２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９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７６２２２９％

。

本次网上网下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完成。 本公告一经刊出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

初步配售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上网下缴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一）网上中签缴款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５２

，

７１０

，

７８５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６４９

，

３９６

，

８７１．２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０９

，

２１５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

，

５７７

，

５２８．８０

（二）网下获配缴款情况

经核查确认，

２

，

７１３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４

，

９７０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 《发行公

告》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另有

２

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其所对应的股份数量

８８３

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

为

１０

，

８７８．５６

元。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５

，

８７９

，

１１７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７２

，

４３０

，

７２１．４４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８８３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０

，

８７８．５６

未按时缴纳认购资金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数量

（

股

）

应缴款金额

（

元

）

１

虞红飞 虞红飞

５１２ ６

，

３０７．８４

２

李娜 李娜

３７１ ４

，

５７０．７２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２１０

，

０９８

股，包销金额为

２

，

５８８

，

４０７．３６

元，包销比例为

０．３６％

。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将新股认购资金划转至

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 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地址：上海市东园路

１８

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７

楼

发行人：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１

日


